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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为伍拾万元人民币的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2月27日

，原、被告签订了《产品经销合同》。2005年1月22日，被告

确认尚欠原告货款704223.64元。之后，被告由于经营不善被

迫停业，尽管被告还没有按规定进行清算，但公司早已人去

楼空、资不抵债。 2007年1月17日，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

支付欠款。2007年2月15日，因被告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诉讼中，人民法

院应原告的申请又追加被告的四位股东为共同被告，并判决

：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704223.64元；2、被告四股东对原告

的前述债权承担清算责任。 焦点问题： 企业法人被依法吊销

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否还具有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

？是否还具有适格的诉讼当事人资格？ 企业法人主体资格的

取得： 依法领取并持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企业法人

享有合法主体资格的唯一凭证。 1、公司企业主体资格的取

得： 《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设立公司应当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

定的条件和程序。”《公司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公司，

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第七条规定：“

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

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条规定：“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2、非公司企



业主体资格的取得： 《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

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依照《企业法人登

记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登记管理。”《企

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申请企业法人登记，

经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审核，准予登记注册的，领取《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

保护。” 企业法人主体资格的丧失： 1、因申请注销登记而

主动丧失：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企

业法人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

应当向登记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由此可见，当出现“

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等法律

事实后，企业法人主动向原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当

该企业法人被依法注销登记后，其企业法人主体资格即自然

丧失。 2、因强制吊销而被动丧失：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第三十条规定：“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主

管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

停业整顿、扣缴、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处罚： （一

）登记中隐瞒起初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未经核准登记注册擅

自开业的； （二）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或者超出核准登记

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 （三）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

记或者不按照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 （四）伪

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或者擅自复印《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 （五）抽逃

、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 （六）从事非法经营活

动的。 不难看出：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对实施前述工商违法行为的企业法人给予的一种行政处



罚。此类行政处罚行为系工商登记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所

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被依法改变或撤销之前，应具有法定

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其行政法律后果集中体现为：

受此行政处罚的企业法人主体资格已被强制剥夺。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吊销的法律后果： 1、企业法人主体资格被动丧失

。 《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

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被

撤销登记、吊销营业执照的，该公司自始即无法人资格。”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吊销《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和《营业执照》的公告由公司登记机关发布。

”第五十九条规定：“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公司登记机关

对公司进行年度检验。”） 2、企业诉讼主体资格随之丧失

。 诉讼主体，是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并承担诉讼义务，对诉讼

的发生、发展、结束具有决定作用的诉讼参与人。而诉讼当

事人是举足轻重的诉讼主体，是因相关实体权利义务发生争

议，而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对案件处理结果具有法

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诉讼参与人，包括原

告、被告、第三人。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９条规定：“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

接责任人为当事人。”第５１条规定：“企业法人未经清算

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

算组织的，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结合前述规

定，本案例中的被告因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在2007年2

月15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该行政



处罚行为生效后，其企业法人资格即被动丧失。而企业的诉

讼主体资格，明显是以该企业依法拥有企业法人资格为充要

条件的；随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依托于该企业

法人主体资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当事人资格）必将相应地随

之丧失。 3、依法进入清算程序。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

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者清算组织负责清理

。”由此可见，当企业法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

业执照，其企业法人资格被动丧失之后，所有与之有关的诉

讼程序应依法终结，同时，随即转入企业清算这一非讼程序

，以清理并分配企业剩余财产及债权、公平清偿企业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法经[2000]23号函的观点值得商榷：

2000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回复甘肃省高级人

民法院的法经[2000]23号函认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依法吊

销以后，“企业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详见附件）

。前述案例正是依据该回复函的观点将营业执照已被依法吊

销后的企业仍旧作为给付之诉的被告，并判令其承担清偿债

务的民事责任的。 根据《公司法》第七条关于“依法设立的

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

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的规定来看，如果公司企业因故被

吊销了营业执照，那么该公司企业作为一个法人的主体资格

将因为失去了营业执照这一成立及存续标志而不复存在。法

经[2000]23号函，仅是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这一个业务庭

在2000年针对甘肃省的特殊个案的答复，不是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司法解释，况且其答复与前述国家现行《公司法》及相



关工商登记管理法规的规定精神不一致，当以《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由此看来，案例中的被告既然被

吊销了营业执照，就不再具有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自然也不再具有参与本案诉讼的诉讼权利能力与行为能

力，不具有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法经[2000]23号函关于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以后，“企业民事诉讼主体资

格依然存在”的观点，既有违《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

于诉讼当事人的规定，又有悖于《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的基本精神，值得商榷。 对本案的恰当处理意见

： 1、依法裁定驳回原告对已被吊销企业法人执照的被告的

起诉： 原《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条规定：“起诉或

者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符合条

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更换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原《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０）条规

定：“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时，应当对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

进行审查。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当事人不符合条件的，应当

根据民诉法第九十条的规定进行更换。通知更换后，不符合

条件的原告不愿意退出诉讼的，以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条件

的原告全部不愿参加诉讼的，可终结案件的审理。被告不符

合条件，原告不同意更换的，裁定驳回起诉。” 尽管《民事

诉讼法（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

的意见》已经废止，但它们毕竟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诞生的基础，前述有关诉讼当事人主体资格认定

和处理的思路，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法理基础，也为司法

实践所广为接受。因此，针对原告坚持将已被依法吊销了企

业法人执照的企业作为给付之诉的被告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事



实，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2、即使原告对被告

的货款债权成立，原告也应依法通过被告的清算程序去谋求

该债权的清偿。 《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

，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

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

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

十二条规定：“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

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鉴于案例中的被告

系注册资本为伍拾万元人民币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其企业主

体资格已被依法吊销且尚未经过企业清算的基本事实，即使

原告诉称的“704223.64元货款债权”的实体权利可以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原告也应通过该企业的清算程序去谋求实现这一货

款债权，而不得径直起诉已被依法吊销法人执照的该企业。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不宜以一方当

事人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已丧失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为由，

裁定驳回起诉问题的复函 发文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

庭 文 号：法经[2000]23号函 发布日期：2000-1-29 执行日期

：2000-1-29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甘经终字

第193号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吊销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实施违法行为的企业法人给予

的一种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

条、第四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应当由

其开办单位（包括股东）或者企业组织清算组依法进行清算

，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清算期间，企业民事诉讼主体资



格依然存在。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应以甘肃新科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新科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丧失

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债务人新科公

司在诉讼中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至今未组织清算组

依法进行清算，因此，债权人兰州岷山制药厂以新科公司为

被告，后又要求追加该公司全体股东为被告，应当准许，追

加该公司的股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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